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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金山区金融服务办公室
上 海 市 金 山 区 财 政 局

金金融〔2022〕6号

关于印发《金山区抗疫保险保费补贴实施细则》
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

位，区内各金融机构、各有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金山区抗击疫情助企发展 22 条政策措施》（金

发改规〔2022〕1 号）和《金山区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促进

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金委办〔2021〕40 号，新金“10 条”）

精神，特制定《金山区抗疫保险保费补贴实施细则》，现予印发，

请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金山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

2022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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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山区抗疫保险保费补贴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中央、本市和本区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

署，支持本区中小微企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，实现平稳健康发展，

根据《金山区抗击疫情助企发展 22 条政策措施》（金发改规〔2022〕

1 号）和《金山区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金委办〔2021〕40 号，新金“10 条”）等有关精神，

制定本操作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中小微企业，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

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

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和国家统计局有

关文件执行。本细则所称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

营基础上，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、

利用者，自愿联合、民主管理并依法设立登记的互助性经济组织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抗疫保险是指由依法设立的保险机构承

保的，针对各类市场主体因新冠肺炎疫情等法定传染病引起的生

产经营中断损失、防疫费用、隔离费用、员工确诊、雇员工资等

其中一项或多项进行保障的保险产品。

第二章 申请条件及补贴标准

第四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

社，属于本细则所规定的扶持对象：

（一）依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设立和经营，注册地和税收

户管地在金山区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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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持续经营时间超过 1 年以上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
（三）近 3 年没有违法、违规行为。

（四）财务制度健全，财务管理规范，依法纳税，愿意按要

求报送会计信息和资料。

（五）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必须一致。投保的抗疫保险产品在

有效期内，且保险合同中应明确标明针对抗疫保障责任的保费金

额。如抗疫保险为其它风险保障产品的附加险，则仅对抗疫保险

部分进行补贴。

第五条 采取货币资金补贴方式，直接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

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保险费补贴。

第六条 补贴标准：对于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

合作社，按照缴纳保险费的 50%给予补贴，单户每年补贴不超过 3

万元。分期缴付保险费的按照保险费总额确定补贴金额。保险费

中由中央、市、区等各级财政承担的部分不予补贴。同一保险合

同责任期超过一年的不重复补贴。

第三章 资金申请、审核及拨付

第七条 抗疫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由区政府在年度财政预算中

安排。

第八条 抗疫保险保费补贴申报材料包括：

（一）《金山区抗疫保险保费补贴申报表》。

（二）保险费发票或保险费支付凭证（复印件）。

（三）保险保单（复印件）。

（四）其他可能需要的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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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金山区财政局负责申报材料的接收、审核及资金拨

付。抗疫保险保费补贴为常年申报项目，本细则生效后投保的抗

疫保险可申请保费补贴，企业或合作社应在投保后三个月内提交

申报材料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条 监管措施

（一）保费补贴资金依法接受审计、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对于不按规定配合进行资金使用情况跟踪监管和信息披露的单

位，本补贴资金不予拨付。

（二）对于申报材料不实、不遵守承诺及不履行相关义务的

单位，或在保险有效期内发生退保的，区财政局（金融办）将追

回其取得的资金，取消申报资格，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负责人

的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金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22 年 4 月 8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2 月 31 日。

附件：金山区抗疫保险保费补贴申报表

联系人：区财政局裴晓轩 13472803827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金山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2022年4月8日印发


